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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监督对供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连带责任治理模式

胡琴芳，李　想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８２个供应商小组样本，并基于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研究企业监督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
带责任治理中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同伴监督的正向作用减弱，供应商之间的

横向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作用减弱；同时，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抑

制作用减弱。因此，企业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时，应限制对自身权力或地位优势的依赖，减少对供应商的监

督，以免抵消集群内同伴监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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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业＋供应商集群”的合作经营模式中，供
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频发，对企业的产品质量

构成严重隐患，［１］例如我国的三聚氰胺事件、欧洲的

毒鸡蛋事件等。对此，企业一般采取单边治理的方

式，即利用自身在供应链上的权力或地位优势对集

群内的供应商进行直接监督与管理。［２］已有研究认

为，企业监督是一种典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对上游供

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

用。［３］但在实践中，企业监督往往不是单一地进行，

而是与其他治理机制混合使用，导致治理的实际效

果因具体情境而迥异。［４］例如，在与关系治理或执行

等治理机制并行使用时，企业监督会强化其在抑制

机会主义行为上的效果；［３，５］而在与契约治理并用

时，企业监督则会弱化其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

用。［５］那么，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时，

企业监督会对其效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研究

分析了单独实施连带责任治理的效果，发现它是一

种能够通过同伴监督对供应商集群内的机会主义行

为产生有效抑制作用的治理模式。［６］但目前关于企

业监督对连带责任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尚未见到。

鉴于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供应商小组

为分析单位，探讨企业监督在连带责任治理抑制供

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过程中的影响。

　　一　研究背景

（一）连带责任治理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关于连带责任治理
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小额贷款领域，基本上是围绕连

带责任治理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等展开。许

多研究结果显示，连带责任治理对违约行为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例如，Ｄ．Ｓ．Ｋａｒｌａｎ［７］研究表明，受
连带责任治理约束的借款小组会充分利用信息共

享优势，使组内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控

制；Ｖ．Ｐａｓｕｐｕｌｅｔｉ［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连带责任治
理能够有效诱发借款人产生强烈的横向监督动机，

进而使内部成员的违约倾向受到抑制。但也有少

量研究发现，连带责任治理对借款人违约行为的抑

制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还会引发共谋行为。例如，

Ｘ．Ｇｉｎé等［９］对分别实施独立责任治理与连带责任

治理的借款区域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区域

在履约方面的表现并未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连

带责任治理的实施会引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使信用好的借款人因担心受其他成员不良表现的

牵连而拒绝加入或主动退出。

近年来，连带责任治理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领域，有少数国内外研究者

开始关注核心企业针对供应商集群引入的连带责

任治理，将其提升到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模式的理

论高度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已取得了初步性的

研究成果。张广玲等［１０］对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下

的连带责任治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供应链合作关

系情境中连带责任治理模式的定义。胡琴芳等［６］

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连带责任治理是一

种适用于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的网络治理模式的

观点，提升了连带责任治理研究的理论高度。此

外，ＨｕＱｉｎｆａｎｇ等［１１］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打开连带责

任治理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的“暗箱”，进一步证实横

向监督连带责任治理能够抑制供应商集群内的机

会主义行为，深化了对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中连带

责任治理的探究。

（二）企业监督

企业间合作关系中关于企业监督的研究非常

充分，尤其在企业监督的效果这一问题上积累了较

丰富的文献。根据理论视角的不同，关于企业监督

的效果研究出现了两类不一致的观点。大部分研

究者基于交易成本及相关理论提出，企业监督是一

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因而能够有效地抑制合作伙伴

的机会主义行为。［１２］例如，Ｍ．Ｇ．Ｊａｃｏｂｉｄｅｓ等［１３］提

出，企业应利用信息技术强化对合作伙伴的监督，

以提高其顺从程度。Ｊ．Ｂ．Ｈｅｉｄｅ等［１４］认为监督与

协调是一对相近的概念，因而企业监督有利于合作

关系的持续发展。在吸收这一观点的基础上，Ｖ．
Ｋａｓｈｙａｐ等［１５］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监督

本身具有很强的信息性，企业通过监督能够及时获

取合作领域的相关信息，尤其能掌握突发性事件的

动态，因而能够在第一时间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

施。从这一点来讲，企业监督实质上为合作关系的

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协调情境，因而能够增强合

作伙伴的合作意愿。

但是，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企业监督是一把双刃

剑，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结果。

例如，Ｊ．Ｂ．Ｈｅｉｄｅ等［３］、Ｖ．Ｋａｓｈｙａｐ等［５］分别探讨了

企业的结果监督和行为监督对交易伙伴机会主义行

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果监督能够有效抑制交易伙

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但行为监督由于涉及对交易伙

伴一举一动的严格监视，导致对方产生“被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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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知，因而会诱发其产生抵抗性态度和行为。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关于连带责任治理和企业

监督的效果研究都很丰富，但是，目前尚未有文献

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不少研究者发现，在企

业实践中，任何一种治理机制都不是单独实施的，

而是与其他治理机制混合使用，并产生不同于单独

实施的效果。［１５］据此推断，企业若是对供应商集群

同时实施连带责任治理和企业监督，也会产生不同

于单独实施连带责任治理的效果，但现有研究尚未

涉及这一问题。因此，本文拟基于供应链合作关系

情境，深入探讨企业监督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

责任治理中的影响。

　　二　研究模型与假设

根据张广玲等［１０］的观点，所谓连带责任治理，

是指企业利用集群内供应商之间地理毗邻的先天

条件，将它们分成若干小组，规定每个小组内部若

某一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其他所有成员对其机

会主义行为共同承担责任的一种治理模式。如上

所述，大量研究发现连带责任治理对机会主义行为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不稳定，在有些情境下，连带责任治理对机

会主义行为无显著抑制作用，甚至还会引发更严重

的机会主义行为。这说明连带责任治理的作用受

到某些关键情境因素的影响，如供应商集群外部的

企业监督。根据单边治理理论［１６］，企业与供应商

集群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单边依赖关系，前者作为占

据更多市场资源的供应链成员，具有明显的权力或

地位优势，可以对后者采取单向的监管与控制行

动，如监测产品生产过程、检查产品质量等，以抑制

其机会主义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机会主义行

为产生的关键条件。［１７］因此，连带责任治理之所以

能够有效抑制集群内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

在于供应商之间地理毗邻，信息透明度非常高，从

而遏制了信息不对称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发作

用。由于企业监督也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来实

现对供应商行为的控制，如提防其在产品质量方面

的偷懒或违约行为，［３］所以，企业在监督活动上的

加强必然会削弱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降低

信息不对称而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

此外，Ｊ．Ｂ．Ｈｅｉｄｅ等［３］认为，监督涉及对被监督者的

行为及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严格控制，会使对方产生

被侵犯的感觉；尤其在经济独立的交易合作伙伴之

间，更易激发被监督者的抵触性态度，并通过机会

主义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企业若直接对与之合作

的集群内供应商采取监督行动，不仅容易引发其反

感与厌恶，而且，由于具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供应商

成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相连，加之社会联系紧密，

因而甚至可能会导致集体性违约现象的出现。［５］由

此，提出Ｈ１假设。
Ｈ１：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

责任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作用减弱。

所谓同伴监督，是指集群内的供应商相互之间

主动提防彼此的不良行为并积极作出反应，具体表

现为观察、议论、纠正、举报等。［１８］由于供应商作为独

立的经济主体，在本质上是追求一己私利的“理性

人”，所做的任何决策都是对未来的收益与成本进行

权衡之后的结果。［１９］因此，具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供应

商成员之间会主动地相互监督，制止违约行为的发

生，以避免自己的利益因其他成员而受损。但是，若

企业增强对集群内供应商的监督，则会使其相互监

督的积极性受到抑制。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对具有

强关系特征的群体进行监督，会强化群体内成员积

极的群内认同和消极的群外偏见。［２０］在供应商集群

内，供应商成员聚居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狭小的地理

空间内，相互之间的关系嵌入程度高，社会关系密

切，除了共为企业的上游供应商之外，还存在亲缘、

友缘或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连带责

任关系将其经济利益直接捆绑在一起，由此构成了

典型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是一味

地对供应商成员进行监督，一方面会强化他们的集

群内认同感，另一方面会刺激其对集群外对象的消

极偏见，因而不仅会导致同伴监督的积极性降低，还

会引发不利于企业的行为，比如集体隐瞒内部成员

的不良表现。［２０］由此，提出Ｈ２假设。
Ｈ２：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

责任对同伴监督的正向作用减弱。

有关委托代理理论的文献认为，委托人监督与

代理人同伴监督二者之间的作用存在相互替代的

关系。［２１］这是因为，委托人通过对代理人的严密监

督可以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并限制代理人的隐藏

行为，从而降低了代理人的同伴监督在抑制其机会

主义行为上的作用。［１８］由此推断，当企业（委托人）

的监督程度很高时，供应商（代理人）之间的同伴监

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也会下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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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述，集群内的供应商相互之间地理毗邻、关系

嵌入程度高，具有很强的信息内部共享特性，这是

其同伴监督之所以能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势

所在。一旦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监督努力获取关

于供应商决策与行为的信息，就会使供应商的同伴

监督所能提供信息的价值大大降低。此外，根据渠

道权力理论，具有权力或地位优势的企业拥有集群

内供应商所需要的资源，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报复

性惩罚能力，［２２］因此，企业监督能对供应商起到一

定的威慑作用，使其不敢贸然采取违约行动，从而

降低了集群内部的同伴监督在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上的有效性。［１８］由此，提出Ｈ３假设。
Ｈ３：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同伴

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作用减弱。

已有研究发现，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之所以

能够有效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在于连带责任治理

在实施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同伴影响因素的作用。

其中，Ｄ．Ｓ．Ｋａｒｌａｎ［７］提出，同伴监督是最关键的影
响因素。根据前文所述，集群内供应商之间的连带

责任、企业的监督努力与信息不对称之间关系密

切，进而对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影响，本研

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供应商之间

的同伴监督活动。具体地说，Ｈ１假设提出企业监
督会弱化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其机会主义的

负向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监督会降低连带责任

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甚至引发供应商集

体性的抵触态度和违约行为。同时，Ｈ２假设基于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企业监督使具有连带责任关系

的供应商进行同伴监督的积极性显著下降。综合

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

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作用受到

企业监督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Ｈ４假设。
Ｈ４：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

责任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负向

作用减弱。

本文采用的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福建安溪某茶叶企业（以下简称茶

企）的毛茶供应商集群为调研对象。与该茶企合作

的毛茶供应商集群聚集在安溪县的４个不同乡镇，
因集群内使用禁用农药这一投机行为屡禁不止，茶

企自２００６年起尝试实施连带责任治理模式，具体
的做法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将毛茶供应商划分为

不同小组，规定每组成员６～１２个，如果在无人举
报的情况下企业发现某毛茶供应商使用禁用农药，

就会拒收该组所有成员当季的毛茶，更严重者则会

解除与该组的合作关系。

根据研究需要，本课题组将问卷发放给与该茶

企合作的１２２个供应商连带责任小组，选择每组组
长和两名组员填写问卷，取其均值作为统计分析的

最终值。共发放问卷３６６（即１２２×３）份，回收有效
问卷２４６（即８２×３）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６７２％，
最终得到８２个有效研究样本（即８２个供应商连带
责任小组的有效数据）。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需测量的变量共９个，即：连带责任、同
伴监督、企业监督、机会主义行为、互惠、合理权威、

群体压力、共同规范和成员同质性。为了与研究情

境相吻合，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这

些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除连带

责任、机会主义行为和成员同质性３个变量外，其
他６个变量都使用李克特５点量表进行计分。

连带责任。采用张广玲等［１０］、胡琴芳等［６］使

用的代理策略对连带责任进行测量，共１个题项，
为“本组内毛茶产出大于组均毛茶产出的成员数量

所占比例”，即先确定每组内毛茶产出大于组均毛

茶产出的供应商数量，再计算这一供应商数量与该

组所有成员数量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该组所承

担的连带责任相对越大。

同伴监督。根据 Ｍ．Ｌ．Ｌｏｕｇｈｒｙ等［１８］开发的量

表对同伴监督进行测量，共５个测量题项，反映出４
个方面的同伴监督活动，包括：观察组内成员的具

体行为；当场纠正组内成员的不良行为；向组内其

他成员或企业相关人员举报某成员的不良行为；聚

众议论组内每个成员的具体表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的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９６。

企业监督。根据 Ｍ．Ｌ．Ｌｏｕｇｈｒｙ等［１８］的量表对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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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监督进行测量，共２个测量题项，即对每个小
组的种植与加工过程进行监督、对其种植与加工质

量进行检查，反映出企业对每个供应商连带责任小

组进行生产过程监督和产品质量检查的频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的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９０。
机会主义行为。借鉴 Ｎ．Ｈｅｒｍｅｓ等［２３］的方法，

共１个题项，即“本组成员年均使用禁用农药的次
数”，以反映每组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实际情况。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互惠、合理权威、群

体压力、共同规范、成员同质性等因素会对组内成

员的行为表现产生影响，故本研究将这５个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互惠的测量量表基于 Ｍ．Ｒａｂｉｎ［２４］的
研究编制而成，共２个测量题项，即若组员做了有
利于其他成员的事情，其他组员采取行动回报他，

反之则对他以牙还牙，分别反映互惠的积极方面和

消极方面。合理权威的测量借鉴 ＺｈａｎｇＺ．等［２５］的

方法，共１个题项，即“本组内每个成员对组长的依
赖程度很高”，要求组内成员（不包括组长）对组长

的合理权威进行计分。群体压力采用Ｂ．Ｗｙｄｉｃｋ［２６］

的量表，共４个测量题项，包括互相督促遵守合同
规定、违背合同规定受到惩罚、认为遵守合同规定

是一种道德义务、若不遵守则会影响其他成员与其

关系，反映小组成员在互相督促遵守合同规定、执

行惩罚、道德约束、关系影响等方面的情况。共同

规范的测量采用Ｊ．Ｂ．Ｈｅｉｄｅ等［２７］的量表，共４个测
量题项，包括信息共享、信息交换、共同解决问题、

共同承担责任，反映小组成员在信息交换、灵活性

和团结等方面的情况。成员同质性则用每个连带

责任小组内属于亲属关系的供应商成员所占比例

来表示。［２８］

　　四　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为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其中，连带责任、企业监督与同伴

监督之间分别呈现显著正相关、负相关关系（ｒ＝
０５１２，ｐ＜０．０１；ｒ＝－０．４６２，ｐ＜０．０１），同伴监督
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５３５，
ｐ＜０．０１），而连带责任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呈负相
关关系，但不显著（ｒ＝－０．２０８，ｐ＞０．０５）。该结果
为分析企业监督的调节作用和同伴监督的中介作

用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共同方法偏差

针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一，本研究在数据

收集时进行程序控制，即由每组组长提供自变量和

因变量的数据，其他主要变量的计分则由组内所有

被调查者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

的影响。其二，在数据收集完成后使用标记变量

（ｍａｒｋ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Ｖ）法进行统计检验。由于年龄与
研究模型中的所有变量没有理论上的关联，课题组

选择将它作为标记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由表 １
分析可知，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发生显著

变化，说明本研究的结果不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的影响。

表１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　量 连带责任 同伴监督 企业监督 机会主义行为 互惠 合理权威 群体压力 共同规范 成员同质性

连带责任 ＮＡ ０．５０６ －０．４１３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２０８

同伴监督 ０．５１２ ０．９６０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７ －０．２５２ ０．７６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８１ －０．５０３

企业监督 －０．３９８ －０．４６２ ０．９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９４ －０．４６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２ ０．２９７

机会主义行为 －０．２０８ －０．５３５ －０．１２８ 　 ＮＡ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４ －０．２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２３０

互惠 －０．０４１ －０．２２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９１０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５ ０．９２２ ０．４７８

合理权威 ０．２６７ ０．７５８ －０．４５２ －０．２９９ －０．１８４ ＮＡ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２ －０．３５７

群体压力 ０．０３４ ０．３２７ ０．１９４ －０．３３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９４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４７

共同规范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９２１－０．１８８ －０．０５４ ０．９８０ ０．５３４

成员同质性 －０．１９６ －０．４６７ ０．３０６ ０．１８１ ０．４８４－０．３４７ －０．１８９ ０．５３７ ＮＡ　

年龄（ＭＶ）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５ ０．３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２

均值 ０．４８６ ３．３６４ ３．３２１ １．７６４ ３．５３５ ３．７４４ ３．２８９ ３．５０９ ２．９２６

标准差 ０．１４３ ０．９５７ ０．８０３ ０．６３０ ０．８６６ １．１４５ ０．８６０ ０．８５５ １．３１４

　注：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双尾检验；粗体数字是各变量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ＮＡ表示不适用；以对角线为界，表格左下方区
域内是零阶相关系数，表格右上方区域内是控制年龄后的相关系数；Ｎ＝８２个供应商连带责任小组，下同。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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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按照 Ｋ．Ｊ．Ｐｒｅａｃｈｅｒ等［２９］和 Ａ．Ｆ．

Ｈａｙｅｓ［３０］提出的多元回归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程序对研究
假设进行检验。首先进行三步多元回归分析，检验

企业监督是否调节连带责任与同伴监督之间的关

系（图１中的路径 ａ）以及同伴监督与机会主义行
为之间的关系（图１中的路径ｂ）。

表２为有调节的中介回归分析结果。由表 ２
分析可知，在模型１中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对连带责
任和企业监督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连带责任与

机会主义行为呈负相关（β＝－５．４５３，ｐ＜０．０１），并
且企业监督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β＝１．３５２，
ｐ＜００５），表明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连带责任与机
会主义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弱，Ｈ１得到支持。
在模型２中进行同伴监督对连带责任和企业监督的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连带责任与同伴监督呈正相关

（β＝５．３４３，ｐ＜０．０１），且企业监督负向调节二者之
间的关系（β＝－１．０２５，ｐ＜０．０５），表明随着企业监
督的增强，连带责任与同伴监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变弱，Ｈ２得到支持。在模型３中进行机会主义行为
对同伴监督和企业监督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同伴

监督与机会主义行为呈负相关（β＝－１０７９，
ｐ＜０．０１），且企业监督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β＝０．１７６，ｐ＜０．０５），表明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同
伴监督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弱，Ｈ３
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分析条件性间接效应，本研究参照

Ｋ．Ｊ．Ｐｒｅａｃｈｅｒ等［２９］和 Ａ．Ｆ．Ｈａｙｅｓ［３０］提出的有调节
的中介分析模型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变量检验。选
择５０００个样本量以及９５％置信区间，检验结果如
表３所示。其中，间接效应等于连带责任到同伴监
督这一路径（图１中的路径 ａ）的系数与同伴监督
到机会主义行为这一路径（图１中的路径 ｂ）的系
数的乘积，其值为０５９１５；且９５％置信区间内不包
含零（ＬＬＣＩ＝０．１５１１，ＵＬＣＩ＝１．３８１１），说明间接效
应显著。［２９］这一结果充分表明同伴监督中和了企

业监督与连带责任的交互项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间

接影响，具体地说，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

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

生的间接抑制作用减弱。因此，Ｈ４得到支持。

表２　有调节的中介回归分析结果

　　相关变量 模型１ 模型 ２ 模型３

连带责任 －５．４５３ ５．３４３ －１．３１８

企业监督 －０．９０８ ０．３３３ －１．１１０

同伴监督 －１．０７９

连带责任×企业监督 １．３５２ －１．０２５ ０．４０２

同伴监督×企业监督 ０．１７６

合理权威 －０．２２１ ０．４９３ －０．０１６

成员同质性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５

群体压力 －０．１３９ ０．２９３ ０．０５３

共同规范 ０．０１４ －０．２６８ －０．１３３

互惠 －０．１１４ ０．２２３ －０．０４３

Ｒ２ ０．３５４ ０．８０３ ０．５３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００８ ３７．１５８ ８．０８４

　注：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双尾检验。

表３　有调节的中介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结果

系数
连带责任→同伴监督

（路径 ａ）

同伴监督→机会主义行为

（路径 ｂ）

间接效应

（路径ａ×路径ｂ）

直接效应

（路径ｃ）

总效应

（路径ｃ′）

β
ＣＩ

－１．０２５０

　

－０．５７７１

　

０．５９１５

（０．１５１１，１．３８１１）

０．７６０６

　
１．３５２１

　

　　注：ＣＩ为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如果ＣＩ不包含零，表示间接效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粗体表示）； ｐ＜０．０５。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福建某茶企的毛茶供应商集群为研

究样本，基于连带责任治理的相关文献，探讨了企

业监督在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影响其机会主义

行为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到

如下结论：

第一，企业监督会弱化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

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企业

对供应商的直接监督可能会引发其反感与厌恶，甚

至会导致集体性违约现象的出现；同时，企业在监

督活动上的加强会减少信息不对称，因而会削弱供

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而对其

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

第二，企业监督会弱化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

对同伴监督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若是

一味地对集群内供应商进行监督，既会强化其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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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认同感，又会刺激他们对集群外对象的消极偏

见，因而不仅会导致同伴监督的积极性降低，还会

引发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如集体隐瞒、集体包庇。

第三，企业监督会弱化供应商之间的同伴监督

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监

督的作用与同伴监督的作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

互替代，一是由于企业监督使供应商的同伴监督所

能提供信息的价值大大降低；二是由于企业监督能

对供应商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其不敢贸然采取

违约行动，因而降低了同伴监督在抑制机会主义行

为上的有效性。

第四，企业监督会弱化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

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抑制

作用。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伴监督能最

终对机会主义行为起到有效的间接抑制作用。研

究表明，企业监督使具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供应商降

低了同伴监督的积极性，进而通过降低同伴监督提

供信息之价值弱化了同伴监督对机会主义行为的

抑制作用，因而导致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

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作用受到企

业监督的负向影响。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

于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分析了企业监督在供应商

之间的连带责任影响其机会主义行为这一过程中

的消极作用，揭示了企业监督对连带责任治理的蚕

食效应，是对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机制研究的一次

推进。其二，通过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本研究获

得的结论与 Ｖ．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等［３１］的正好相反，后者

基于小团体贷款情境研究发现，委托人监督会刺激

具有连带责任关系的代理人之间进行同伴监督的

力度，从而使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更有效的控

制。这说明连带责任治理的效果因实施情境的不

同而迥异，暗示着供应商集群内部关系更加复杂以

及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更加突显了基于

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对连带责任治理进行研究的

理论价值。

在实践上，本研究得出的结论能够给与供应商

集群合作的企业提供以下指导：首先，企业可对供

应商集群采取连带责任治理，让地理毗邻的供应商

相互之间对机会主义行为承担责任，充分刺激他们

的理性人意识，使其产生强烈的相互监督动机并积

极付诸行动，从而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从供应

链源头消除对企业产品质量控制不利的因素。其

次，在对供应商集群具体实施连带责任治理的过程

中，企业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治理思路，一味地利

用权力或地位优势加强自身对集群内供应商的监

督，这样不仅会使治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会极大

地削弱连带责任治理的效果，使企业得不偿失。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

中进一步完善。第一，本研究选取的调研对象所处

行业单一，且样本量不大，可能限制了上述研究结

论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应将调研范围拓展到不同

行业领域，以检验研究结论的有效性。第二，对连

带责任、机会主义行为的测量都是采用客观数据，

不能有效捕捉隐藏在客观结果后面的主观信息。

后续研究应开发多维度的测量量表，更精准地捕捉

集群情境下供应商的动机与态度因素。第三，本研

究使用的是处于同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无法反

映研究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动态性。对此，后

续研究可尝试采取纵序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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